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12月19日、2025年1月1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

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公司基于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和实际经营需要，将全资子公司上海盛

蔚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盛蔚”）注册资本规模进行调整。本次减少注册资本后，

公司仍直接持有上海盛蔚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2月20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减少注

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3）。

近日，上海盛蔚已完成减少注册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由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一、《营业执照》基本信息

名 称：上海盛蔚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9F89L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 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11号302部位368室

法定代表人：刘钦

注册资本：人民币42079.9067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6年03月25日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矿产品、金属材料及金银制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备查文件

换发后的上海盛蔚《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975 证券简称：山金国际 公告编号：2025-048

山金国际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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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9日（星期二）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9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 9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9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授权他人出席。
网络投票：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

投票平台。
（四）召集人：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韩志刚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山
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人员：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5人，代表股份227,454,0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2.89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225,949,4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54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07 人，代表股份 1,504,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9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1人，代表股份2,486,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57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4人，代表股份 982,0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84％。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07人，代表股份 1,504,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99％。
2、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参加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

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此外，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次

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61,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55％；反对 65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75％；弃权 3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1429％；反对

65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967％；弃权38,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04％。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提案2.01 修订《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59,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 6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2％；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2,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866％；反对

6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386％；弃权31,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8％。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2.02 修订《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59,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 6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2％；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2,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866％；反对

6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386％；弃权31,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8％。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2.03 修订《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51,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11％；反对 67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53％；弃权 3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84,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7448％；反对

67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085％；弃权3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67％。

提案2.04 修订《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42,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3％；反对 67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87％；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5,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989％；反对

67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263％；弃权31,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8％。

提案2.05 修订《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59,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 66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29％；弃权 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2,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866％；反对

66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954％；弃权27,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0％。

提案2.06 修订《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51,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11％；反对 67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50％；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8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7408％；反对

6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844％；弃权31,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8％。

提案 2.07 修订《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
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59,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 6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2％；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2,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866％；反对

6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386％；弃权31,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8％。

提案2.08 修订《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51,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11％；反对 67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50％；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83,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7408％；反对

67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844％；弃权31,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8％。

提案2.09 修订《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承诺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59,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 6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2％；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2,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866％；反对

6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386％；弃权31,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8％。

提案2.10 修订《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05,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09％；反对 67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74％；弃权 7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38,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8949％；反对

67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056％；弃权72,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995％。

提案2.11 修订《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59,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 66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29％；弃权 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2,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866％；反对

66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954％；弃权27,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0％。

提案2.12 修订《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42,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0％；反对 666,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29％；弃权 4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4,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668％；反对

66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954％；弃权45,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78％。

提案2.13 修订《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工作细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59,9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8％；反对 6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2％；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92,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0866％；反对

6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386％；弃权31,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8％。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43,1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5％；反对 67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86％；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5,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110％；反对

67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142％；弃权31,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8％。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提案4.01 发行证券的品种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34,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7％；反对 69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1％；弃权 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67,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692％；反对

6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9％；弃权27,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0％。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02 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16,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58％；反对 69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1％；弃权 4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49,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3493％；反对

6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9％；弃权45,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78％。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03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34,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7％；反对 68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23％；弃权 3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67,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692％；反对

68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560％；弃权31,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8％。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04 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34,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7％；反对 69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1％；弃权 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67,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692％；反对

6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9％；弃权27,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0％。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05 债券利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34,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7％；反对 69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1％；弃权 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67,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692％；反对

6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9％；弃权27,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0％。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06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34,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7％；反对 69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1％；弃权 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67,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692％；反对

6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9％；弃权27,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0％。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07 转股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34,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7％；反对 69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1％；弃权 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67,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692％；反对

6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9％；弃权27,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0％。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08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34,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7％；反对 69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1％；弃权 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67,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692％；反对

6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9％；弃权27,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0％。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09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34,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37％；反对 69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41％；弃权 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67,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0692％；反对

69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129％；弃权27,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0％。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10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10,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30％；反对 67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80％；弃权 6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42,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919％；反对

67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579％；弃权65,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502％。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11 赎回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43,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5％；反对 67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76％；弃权 3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5,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150％；反对

67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257％；弃权3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3％。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12 回售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43,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5％；反对 67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76％；弃权 3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5,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150％；反对

67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257％；弃权33,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93％。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13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43,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5％；反对 68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3％；弃权 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5,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150％；反对

68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70％；弃权27,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0％。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14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43,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5％；反对 68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3％；弃权 2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5,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4150％；反对

68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70％；弃权27,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0％。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15 向现有股东配售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42,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1％；反对 68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3％；弃权 2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748％；反对

68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70％；弃权28,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82％。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16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42,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71％；反对 6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86％；弃权 3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4,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748％；反对

6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102％；弃权32,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50％。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17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41,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68％；反对 68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3％；弃权 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4,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547％；反对

68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70％；弃权29,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83％。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18 担保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41,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68％；反对 6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86％；弃权 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4,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547％；反对

6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102％；弃权33,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51％。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19 评级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41,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68％；反对 67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86％；弃权 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4,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547％；反对

6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102％；弃权33,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51％。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20 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账户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23,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90％；反对 68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3％；弃权 4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56,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6348％；反对

68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70％；弃权4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82％。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提案4.21 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41,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68％；反对 68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3％；弃权 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4,3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547％；反对

68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70％；弃权29,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83％。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39,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57％；反对 68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3％；弃权 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2542％；反对

68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70％；弃权3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88％。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39,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57％；反对 68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3％；弃权 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2542％；反对

68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70％；弃权3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88％。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39,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57％；反对 68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3％；弃权 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2542％；反对

68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70％；弃权3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88％。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39,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57％；反对 68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3％；弃权 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2542％；反对

68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70％；弃权3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88％。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6,739,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857％；反对 68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3％；弃权 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771,8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2542％；反对

68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4670％；弃权3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88％。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384,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99％；反对1,03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41％；弃权 3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7,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0019％；反对1,

03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383％；弃权36,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98％。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2027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397,4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55％；反对1,02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06％；弃权 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30,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5086％；反对1,

02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126％；弃权3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88％。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6,389,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19％；反对1,03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41％；弃权 3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1,9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1828％；反对1,

03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383％；弃权31,8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88％。

该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根据表决结果，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张鼎新、刘会晴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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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暨

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董事辞职情况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副董事

长齐春青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内部工作调整，齐春青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副董事长职务，同时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齐春青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规范运作）、《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齐春青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齐春青女士
仍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职务。

齐春青女士在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副董事长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对公司的战略决
策、合规治理和稳健经营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公司董事会对齐春青女士在任董事期间为
公司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感谢！

二、选举职工代表董事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5

年9月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一致同意选举薛荣刚先生（简历请
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薛荣刚先生将与公司现任第四届董事会非职工
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薛荣刚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数量仍为6名，其中兼任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1/2，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0日
附件：薛荣刚简历
薛荣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84年6月生，本科学历，2014年10月至今历

任公司职员、办公室主任、行政和人力资源部部长；2015年7月至今任新余隆信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2015年11月至2025年9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2025年9月起任
公司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薛荣刚先生通过新余隆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
票36.39万股，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年来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亦不存在《公司法》、《规范运作》、《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同时，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薛荣刚先生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采购订单协议已由双方签名或盖章后生效，协议存在受不可抗力及政策原因等不能

履行的风险；
2.该协议预计将对公司 2025年度或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协

议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终以公司经会计师审计的定期报告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惠州市三协精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三协精密”）于近日与锂电某龙头企业客户的全资子公司签署了日常采购订
单协议，总金额约为人民币10.05亿元（含税），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1.52%，占
三协精密202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201.4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以及公司《信息披露事
务管理制度》等规定，基于协议对方出具的保密要求文件，本次协议对方的部分信息属于商业
秘密、商业敏感信息，按照规则披露或者履行相关义务可能引致不当竞争、损害公司和投资者
利益，公司已根据《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履行了信息豁免披露内部程序，公司对本次协议
的部分信息进行了豁免披露。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一）交易对方情况
公司名称：某客户
关联关系：某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已履行内部信息披露豁免程序，对协议对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豁免披露。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交易对手方为某客户实际控制的公司，资信良好，具备履约能力，履约风险可控。
（三）类似交易情况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2022年-2024年）公司均与某客户及其控股孙、子公司发生类似交

易，销售合同总额（人民币，含税）分别约为31,692.68万元、15,987.25万元、25,239.86万元。占
各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约为6.51%、2.22%、2.89%。

2025年 1-6月，公司与某客户及其控股孙、子公司发生类似交易的销售合同总额（人民
币，含税）约为102,000万元,占公司2025年上半年营业收入的比重约为27.97%（公司2025年
上半年营业收入未经审计）。

三、合同主要内容
1.交易主体

买方：某客户
卖方：惠州市三协精密有限公司
2.合同标的：锂电设备生产线等
3.交易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10.05亿元（含税）
4.协议签署时间：2025年9月9日
5.生效条件：由双方签名或盖章后生效
6.结算方式：按履约节点进行结算。
7.履行期限：具体根据客户下发的交货计划执行。
8.定价依据：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合理的原则，保证交易价格公

允客观，切实保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三协精密与上述交易对方签订的采购订单协议，总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10.05亿元（含

税），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1.52%，占三协精密 2024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01.45%。本订单预计将对公司2025年度或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
协议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终以公司经会计师审计的定期报
告为准）。

上述协议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对协议当
事人产生依赖性。

五、风险提示
1.该协议预计将对公司 2025年度或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协

议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终以公司经会计师审计的定期报告
为准）；

2.本协议及后续合作履行期间存在因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
客户需求变化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可能会影响本协议执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协议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性采购协议，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亦无需独立董事发表
意见。

七、备查文件
交易双方签订的《设备采购订单协议》。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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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客户采购订单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2025年9月4日以电

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5年9月9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10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0人，分别为吕斌、刘晔、陈智

恒、赵肖、李朝晖、杨蕾、许遵武、林洪、KAREN LAI（黎明儿）、邹平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下属单位组织架构调整的议案》（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

为满足公司战略及业务发展需要，助力高潜区域市场深耕，做大做强做优业务，董事会同

意对公司下属城市公司江苏公司、上海公司以及专业公司余味餐饮（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余味餐饮”）进行组织调整，将江苏公司拆设为南京公司、苏南公司，将上海公司拆设为

（新）上海公司、杭州公司，并撤销专业公司余味餐饮。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

会议审议并获全票通过，同意将前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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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积余产业运营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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